人文学院2021级毕业论文工作时间表

	时间安排
	工作任务安排
	责任人

	2024.6.20 - 2024.10.15

开题报告及任务书
	学生与指导教师联系，在学年论文写作合格的基础上，进入毕业论文写作阶段。

2．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填写开题报告和任务书，学生于9月15日前完成初稿并提交，指导老师提出修改意见并反馈给学生，学生完成相关修改后，指导教师审核后于10月15日前提交系主任审核。
	指导教师

 教研室主任

系主任

	2024.10.16 - 2024.12.20
论文一稿
	指导老师督促学生认真完成毕业论文，完成毕业论文一稿、外文文献翻译。
	指导教师

教学办

	2024.12.21 - 2025.2.20

论文二稿
	指导教师督促学生认真修改毕业论文，完成毕业论文二稿，学生根据指导教师意见继续完善论文。
	指导教师

教学办

	2025.2.21 - 2025.3.20

       论文三稿
	指导教师督促学生认真修改毕业论文，完成毕业论文三稿，学生根据指导教师意见继续完善论文。
	指导教师

教学办

	2025.3.21 - 2025.4.20

论文定稿、查重、上传系统
	指导教师督促学生认真修改毕业论文，完成毕业论文定稿，并督促学生将定稿论文在学校推荐的校外论文检测系统进行检测，在符合学校要求后（小于30%为合格，越低越好）上传论文系统并在系统点击查重；

学生在学校毕业论文系统按照学院通知要求上传相应的毕业论文过程材料。 
	指导教师

教学办



	2025.4.21-2025.5.15
（具体答辩时间以学院通知为准.因为毕业审核的需要，一般一辩安排在五一放假前最后一个周六，二辩安排在五一之后的第一个周三）
	1、学院确定参加一辩学生名单，组织答辩小组并督促各组交叉评阅本组学生论文，指导老师和评阅老师在毕业论文系统完成相关评阅意见和分数的填写并递交；

2、学院组织学生进行答辩，并在毕业论文系统完成相应的工作步骤；

3、一辩结束后统计成绩并组织二辩学生进行答辩；

4、在学生毕业论文各项成绩录入系统且过程材料递交前提下，及时进行总成绩合成，并同步把总成绩返回到学生成绩单。
	指导教师

各班学委

教学办

	2025.5.16-2025.5.25
	1、领导小组进行论文成绩审核并推荐优秀毕业论文；

2、存档并上交相应材料，完成2021级毕业论文工作。
	领导小组

教学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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